


收入或支出收回款項逕匯存市庫作業說明 

 一、原收入或支出收回款項經由集中支付作業簽發受款人為「限存

入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27038000016新北市市庫存款戶」市庫支

票併同繳款書或支出收回書臨櫃繳納者，改依下列各項說明辦

理繳庫。 

二、收入或支收款項逕匯存市庫作業流程： 

 (一)開立繳款書或支出收回書： 

         各機關承辦人員至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開立繳款書或支

出收回書並列印 1張，經核章後連同相關佐證文件，送會計室

開立付款憑單。 

 (二)開立付款憑單： 

         繳款書或支出收回書右上角條碼流水號為受款人帳號(範

例 1)，受款人名稱一律為「新北市市庫存款戶」。 

 (三)款項匯入市庫： 

        財政局依據付款憑單所載，將繳庫款項逕匯入新北市市庫

存款戶後，自動完成後續相應科目歸帳及銷號作業。 

 (四)收訖證明查印： 

        款項入庫隔日，各機關學校可視業務需要至臺灣銀行公庫

服務網查印臺灣銀行收訖證明繳款書或支出收回書(範例 2)。 

三、收入或支出收回繳入市庫支票款項改以匯存支付方式流程對照圖

供參。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1 

新北市市庫存款戶新北市市庫存款戶新北市市庫存款戶新北市市庫存款戶    參拾萬參拾萬參拾萬參拾萬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0040277004027700402770040277    300,000 



 

「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表單作業-表單查詢」頁面： 

 

(1) 繳款書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2 



 

 

(2) 支出收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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